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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替代役役男服勤及 

生活管理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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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替代役役男服勤及生活管理注意事項 

 

一、為落實本所替代役役男（以下簡稱役男）服勤及生活管理，督促役男

嚴守紀律，提高服勤品質，發揮服務效能，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管理權責劃分： 

（一）服勤單位：負責役男之專業訓練、服勤管理、考核及執行等事項。 

（二）秘書室：經管役男之差假、宿舍管理及維修等事項。 

（三）人事室：為替代役業務彙整之聯絡窗口。 

（四）替代役管理幹部： 

1.負責役男管理、生活考核工作並建議獎懲。 

2.公益活動（含時數統計） 

3.宣達服勤單位與各管理單位規定事項，並負責執行。 

4.各種集會活動之指揮及各種勤務之分配。 

5.核轉役男請假表單、申訴或意見。 

6. 替代役業務相關之交辦事項。 

7. 其他臨時交辦事項或偶發事件之處理。 

三、服勤管理： 

（一）勤務管理： 

1.服勤單位分配役男勤務，應考量其專長及兼顧勞逸平均；役男應接

受主管之指揮、監督及管理，執行各項勤務工作。 

2.役男服勤時應儀容端正、服裝整潔、精神抖擻，保持良好的服務態

度，重視行政倫理，戮力從公，不逃避推諉。 

3.役男上、下班比照本所員工以刷卡機刷到與刷退感應。每日服勤時

間以八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服勤時數；其所延長之時數，以

採事後減免服勤時數或行政獎勵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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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卡限本人使用並妥慎保管，不得轉借、塗改冒用或變造，

離職前應繳回秘書室。感應卡如有遺失或毀損，應即向秘書室申請

補發並需繳納工本費新台幣貳佰元整。 

4.替代役役男服勤時所需交通工具由服勤單位提供，必要時得發給交

通費。 

5.基於管理需要，得甄選優秀役男，經幹部在職訓練合格後，擔任管

理幹部，協助役男服勤及生活管理等工作。 

6.管理人員或管理幹部對所屬役男應輔導其適應新環境；嚴禁發生體

罰凌虐或欺侮新進人員等情事發生。 

7.基於管理或緊急性之任務需要，經主任秘書以上長官許可後，得依

勤務需求調派服勤單位役男統籌運用。 

（二）差假管理： 

1. 核假權責： 

(1) 榮譽假：1 天以下由各服勤單位主管依權責核給，超過 1 天由

服勤單位簽請主任秘書以上長官核給。 

(2) 公差、病假、事假、補休假、陪產假、喪假、公假、婚假：2 天

以下由服勤單位主管依權責核給，超過 2 天由主任秘書以上長

官核給。 

2.役男各項請假，依替代役役男請假規則辦理，並嚴格管制事、病假

之核給。 

3. 請假須填具「申請單」（進入 OA 差假系統），經核准後方得離開

服勤處所；遇有疾病或緊急事故，得先行向服勤單位管理人員報備

後，於事後補辦請假手續。 

4. 役男之差假，經權責長官核定後，送請秘書室登錄註記。 

5. 役男放假日數比照公務人員放假日數。每次累積放假（含榮譽假、

補休假）日數不得超過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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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役男例假得自放假日之前一天下班離開單位，假期結束當天晚間 10

時前返回宿所晚點名。 

7. 事假應於 l 個月內補勤完畢，並將補勤紀錄送秘書室登錄。 

8. 病假以當天申請為原則，非急要性疾病利用下班時間就近地區就

醫，服勤單位應審慎核假避免浮濫。 

9. 榮譽假之核給，於役男服役期間，累計不得超過 7 日。但因辦理公

益服務或特殊事由經專案簽准（以上均須專案簽准）者，得不受上

開規定之限制。 

10.以公益服務時數核給之榮譽假，請事先向管理幹部取得「公益時數

證明單」（正本）後，再附於假單後送陳。 

四、住宿及生活管理： 

（一）住宿管理： 

1. 役男應集中住宿於本所提供之宿舍。但家庭因素服替代役者，得返

家住宿。 

2. 宿舍之環境清潔應由役男輪值維護，其生活基本設備（如電視、電

冰箱、床組、衣櫃、桌椅、檯燈、棉被、枕頭等），由秘書室保管

單位負責維修及管理，其餘日常生活用品由役男自行準備。 

3. 役男伙食由個人自理，每週一至週四下班後，至晚間 8 時為晚間用

餐、購買日常用品及就醫等處理私人事務時間，晚間 8 時以後應於

宿舍備勤，未經准許不得擅離宿舍。 

4. 週一至週四晚間 8 時至 10 時備勤期間，役男因加班、讀書、購物、

會餐或運動等，得申請外出，活動範圍限於辦公室、台中市（霧峰

區、大里區、南區）、南投市或草屯鎮等地區。 

5. 役男因進修補習需要，經專案簽准同意後，准予夜間外出進修補習。

但應於夜間 10 時前返回宿舍晚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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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役男申請外出每週以二次為限（含進修補習），申請外出進修補習

者，不得再以其他理由申請外出。但因處理公務加班經核准者，不

在此限。 

7. 申請外出應確實填寫外出登記簿，並經管理幹部核備後始得離開宿

舍；晚間 10 時以後，除專案簽准者外，一律不得外出。 

8. 每週二、四早上 7 時至 7 時 30 分實施早點名及晨間運動，每日晚間

10 時，實施晚點名。 

（二）生活管理： 

1. 飲食方面：本所不提供膳食，飲食由役男自理。 

2. 服裝儀容： 

( l）頭髮定期理髮，經常梳理，不可燙髮及染黑髮以外之髮色。 

（範例） 

     
說明：頭髮蓄留標準為「兩側自髮根邊況向上斜剪，不得覆耳，後腦部自髮根邊沿向上斜剪，

髮前不覆額」。 

 

( 2）鬍子要定時刮除，嚴禁留鬍鬚。 

( 3）衣服及褲子要整潔（著規定服裝）、筆挺，鞋、襪應著黑色，皮

鞋要擦拭光亮。 

( 4）上衣需紮進褲腰裡，衣服不外露，並將腰帶繫緊。 

( 5）役男服勤時應穿著制服。穿著長袖制服時，非服勤工作需要，不

可捲起袖子。 

( 6 )走路不吸煙及嚼食檳榔，勿隨地吐痰亂丟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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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服勤單位應實施服裝儀容檢查，不合格者依規定懲處。 

（範例） 

     
 

3.住宿規定： 

(1)役男寢室內床位不得任意調換及移動。 

(2)內務一律依下列圖示放置整齊，經常保持清潔，並輪流擔任清潔

工作。 

（範例） 

     
床上內務             衣櫥內務            床底內務 

 

(3)換洗衣物應於曬衣場吊曬，寢室內禁止吊曬衣物。 

(4)宿舍僅供單身替代役男居住，嚴禁外人留宿。 

(5)住宿應注意安全與安靜，不得存放違法（禁）或危險物品，及不

得有賭博、喝酒、濫用藥物、喧嘩等妨害善良風俗及公共秩序等

不良行為。 

(6)寢室內不得擅自接用電話、電線，並禁止使用電爐、酒精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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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隨手關燈，節省用電，宿舍夜間 10 時一律熄燈就寢。就寢熄燈後

請勿觀看電視及使用運動器材，以免影響安寧。 

(8)宿舍內公有家具、水電、衛生、瓦斯及安全設備等，應共同愛惜

使用；使用人應確保暢通與清潔。 

(9)宿舍內外應保持整潔，並不得於公共區域堆置私人物品，嚴禁隨

地吐痰、亂拋雜物，並排訂輪值人員，每日打掃，確保公共衛生。 

(10)進出宿舍大門，應隨時關鎖，以防外人進入。 

(11)遇颱風、地震、空襲、火警、水患或其他意外情事發生時，應聽

從管理人員之勸告，採取緊急措施，以策公共安全。 

(12)針對個人內務、房間整潔及公共區域等宿舍環境，每週實施定期

及不定期評比。 

4.行的方面： 

( l)行進時應抬頭挺胸，不得勾肩搭背，嘻笑玩鬧。 

( 2) 未具汽（機）車駕駛執照，嚴禁駕駛車輛或騎乘機車，騎乘機車

應戴安全帽，並應確實遵守相關交通規範。 

6.其他規定： 

( l)尊重他人權利，不得將公物據為己有或故意損毀公物。 

( 2)役男應彼此和睦相處，互助合作，不得爭吵或謾罵威脅。 

( 3)役男不得從事任何破壞團體紀律，影響機關聲譽之行為。 

( 4)役男不得與本所職（員）工有金錢借貸行為。 

六、役男之獎懲： 

（一）役男應予獎勵、懲處之事由、種類、方式依「替代役實施條例」、

「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及相關獎懲補充事項（如附件）之規定辦理。 

七、督導措施 

-7- 



（一）定期督導：由本所排定「替代役男下勤後生活管理之督訪輪值表」，

督訪次數原則每半個月實施 1 次。督訪人員利用平常晚上 8 時至 10

時間，實施宿舍督訪，瞭解役男備勤情形，並關心其生活起居。 

（二）不定期督導：督訪人員於收假日或晚間備勤時間實施抽查點名。 

八、本所新進替代役役男專業訓練期間之服勤及生活管理事項，得由各服

勤單位依農委會「替代役役男服勤管理要點」及業務實際需要，另行

訂定之。 

九、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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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替代役役男獎懲補充事項 

 

一、晨間運動： 

（一）實施時間：每週二、四早上 7 點至 7 時 30 分實施。 

（二）實施方式：可採體操、健行方式進行，由管理幹部帶隊。 

（三）役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懲處： 

1.晨間早點名未到，但仍有參加運動者，罰勤 1 小時。 

2.未參加晨間運動者，禁足半天。 

3.晨間運動期間，擅自脫隊者，禁足半天。 

（四）因病無法參加晨間運動者應檢附就醫證明報備。未報備者視同未參

加晨間運動處分。 

二、內務評比： 

（一）個人內務： 

1、實施方式： 

(1)定期：每週二、四（7:20-7:50）實施役男個人內務檢查，評分項

目包括床上內務、桌面、房間整潔（地板、垃圾桶、衣櫃、違禁

品等）。 

(2)不定期：每二週不定期抽檢內務一次，配合下勤後生活管理之督

訪，由管理幹部陪同督訪人員檢查。 

2、役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獎勵或懲處： 

(l)定期檢查不列入加分統計，只有扣分統計（凌亂不合規定：×扣生

活考評 2 點、尚待加強：△扣生活考評 l 點）。 

(2)不定期檢查除了列入扣分統計外，房間整齊及寢室內公共區域者

將會列入加分統計（整齊優良：☆加生活考評 2 點、良好：○加

生活考評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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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獎勵：每 2 個月累計生活考評點數經加減後，加分每 2 個月累計

12 點者，榮譽假 2 小時；累計 14 點者，榮譽假 3 小時；累計 16 

點者，榮譽假半日。累計 18 點以上者，榮譽假 1 日，上開榮譽假

不受「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第八條榮譽假之核給，於服役期間

累計不得超過 7 天之限制。 

(4)懲處：各評比項目經扣分每 2 個月累計 12 者，罰勤 2 小時；累計

14 點者，罰勤 3 小時；累計 16 點者，禁足半日；累計 18 點以

上者，禁足 l 日；屢次違反規定或不遵守生活規範，情節重大或屢

勸不聽者，依規定嚴懲。 

（二）公共區域： 

1. 交誼廳髒（凌）亂值日生扣生活考評 2 點。 

2. 值日生每日清理垃圾，未清理者扣生活考評 2 點。 

3. 未落實垃圾分類者扣生活考評 2 點。  

三、上、下班管理： 

（一）役男上、下班比照本所員工以刷卡機簽到、簽退。遲到或早退 1 小

時以內者，罰勤 1 小時；1 小時以上未達 4 小時者，依時數加倍罰勤

或禁足；4 小時以上比照擅離職役處罰。 

（二）因不可歸責於役男之原因，無法簽到或簽退，須出具臨時事故證明，

經單位主管核准後，得免予處罰。 

（三）遲到或早退 1 小時以內者，罰勤 1 小時得以榮譽假 1 小時抵銷。 

四、下勤生活管理： 

（一）晚點名： 

1. 役男於晚間 10 時實施晚點名，遲到 1 小時以內者，罰勤 1 小時得以

榮譽假 1 小時抵銷；1 小時以上未達 4 小時者，依時數加倍罰勤或

禁足；4 小時以上比照擅離職役處罰。 

2.未依規定於宿舍備勤者以「擅離職役」論處，並依規定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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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現役男違規事實不舉發，同寢室友及直屬管理幹部連坐處罰。 

（二）收假日點名： 

1.逾假 1 小時以內者罰勤 2 小時。 

2.逾假視同擅離職役，依下列規定懲處： 

(1)1 小時以上未達 4 小時者，依擅離時數加倍罰勤或禁足。 

(2)4 小時以上未達 l 日者，記過乙次。 

(3)l 日以上未達 3 日者，罰薪。 

(4)3 日以上者，輔導教育。 

3.役男擅離職役累計超過 7 天（168 小時）者，移送法辦，並辦理停役。 

五、服裝儀容： 

（一）定期：每週星期二、四實施服裝儀容檢查，不合格者，扣 2 點；並

於次日實施複檢，仍不合格者禁足半日。 

（二）不定期：服裝不整，鬍子未刮除者，扣 2 點。 

六、役男參與公益服務： 

（一）為培養役男關懷弱勢、熱心公益情操，凡參與本所規劃之各項公益

服務活動，表現良好者，得依「役男參與公益服務榮譽假標準表」

（如附件）予以獎勵。 

（二）前款榮譽假若非屬主管機關或本所專案核給者，仍應受「『替代役

役男獎懲辦法』第八條榮譽假之核給，於服役期間累計不得超過 7

天」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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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參與公益服務榮譽假標準表 

項次 公益服務項目 
參與

次數 
核給

額度 備           註 

1 關懷並參與安養院服務 1 次 2 小時  

2 
關懷參與弱勢學童課

業輔導 

上班

時間 1 次 1 小時 

表現特優者得再增 1小時或每期課

輔 6~7 次者增 1 小時榮譽假；每期

課輔 8 次以上增 2 小時榮譽假。（增

加時數應經專案簽准） 

下勤

時間 
1 次 2 小時 

表現特優者得再增 1小時或每期課

輔 6~7 次者增 3 小時榮譽假；每期

課輔 8 次以上增 4 小時榮譽假。（增

加時數應經專案簽准） 

3 訪視關懷獨居老人服務 1 次 2 小時 表現特優者得再增 l 小時。（增加

時數應經專案簽准） 

4 捐血活動 1 次 4 小時  

5 公益暨反毒宣導活動 1 次 2 小時 
表現特優者得增加至 4 小時。（增

加時數應經專案簽准） 

6 其他公益服務活動 l 次 參照上開各項服務之時數及困難度等比例

核給。 

備註  

 

-12- 



役男事假、病假、補休假、榮譽假執行要領 
假別 依據 核准說明 

事假 替代役役男請假規則第 7 
條：「替代役役男因特殊

事故必須本人親自處理

者，得視需要核給事假，

並應擇日施以補勤，其按

時數請假時，應以累計 8
小時折算 1 日。」 

1.審慎核給事假，役男須遇有「特殊事故」，且非

本人無法處理者，始得依規定核准。 
2.請事假得以時數或日數計算，且均應補勤。 
3.事假應於 1 個月內補勤完畢。 
4.無法實施補勤機制者，應避免核予役男事假。 
5.上班日下午請事假半日（4 小時）者，於當天服勤

滿 4 小時後簽退即可離開單位，於晚間 10 時前

返回宿所晚點名。 
6.上班日上午請事假半日（4 小時）者，於前一日

下班後離開單位，當日下午上班時間前返回本所

簽到服勤。 

病假 替代役役男請假規則第 3 
條：「替代役役男因疾病

必須治療或休養，經檢具

醫療機構診斷證明書

者，酌予核給病假，一次

不得超過 30 日。服勤單

位於必要時，得將其送至

指定之醫院複診，再核予

指定處所內適當之休養

方式及天數。」 

1.病假以當天申請為原則。服勤期間外出就醫完畢

後，應馬上返回單位，並依服勤規定簽到、簽退。 
2.因特殊病況（發燒、行動不便等）需在宿舍休養

者，應事先以電話向單位主管及管理人員報備，

事後補辦請假手續。 
3.病假 4 小時以內者，應於事後出具掛號相關證明。

4 小時以上者，應檢具醫療診斷證明書。 
4.就醫治療以鄰近地區合法醫療機構為原則。 
5.病況特殊者，應持診斷證明或經單位主管核准

後，再到醫學中心醫院就診，必要時得派員陪同。 
6.因病休養者，應由單位主管衡量役男實際身心狀

況，再核予在適當處所（在服勤單位或宿所或返

家）之休養。 
7.非急要性疾病（如復健、牙醫等），儘量利用下

班時間就醫。 
榮譽假 依「替代役役男獎懲辦

法」第 5、6、7、8 條獎

勵者。 

1.榮譽假得以時或日核給。以日（天）數放假，按

一日 24 小時計算放假。以時核給者，按實際時數

放假。 
2.累計八小時折算一日，榮譽假應於三個月內請畢。 
3.上班日下午請榮譽假半日（4 小時）者，於當天服

勤滿 4 小時後簽退離開單位，於晚間 10 時前返回

宿所晚點名， 
4.上班日上午請榮譽假半日（4 小時）者，前一日

下班後離開單位，當日下午上班時間前返回本所

簽到服勤。 
5.榮譽假 1~3 小時，等同正常上班時數之放假，收

假點名及晨間運動均要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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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別 依據 核准說明 

補休假  1.役男因公奉派於放假日執行勤務者得補放假。 
2.補放假之時間，以實際值勤時數或天數計算，影

響其放假前一天外宿者得於補放假前一日下班後

開始補休。 

出差  1.長差 1. 5 日（新竹縣市以北，嘉義縣市以南）： 
(1)第一天上午服勤滿 4 小時後簽退起程；第二天

晚間 10 時前返回宿所晚點名。 
(2)第一天早上起程，第二天下午上班前返回本所

簽到上班。 
2.短差 1 日（嘉義縣市至苗栗縣）：出差當日始可

離開單位或宿所；晚間 10 時前返回宿所參加晚點

名。 
3.須於上午 8 時前出勤者，免參加當天晨間運動；

其餘時間出勤者，依規定參加晚點名及晨間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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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項役男管理表格 

-15- 



替代役役男服勤及生活管理各類表格 

項次 表格名稱 填表人 填表時問 備註 

1 
個人內務整齊、安全檢查、服裝

儀容檢查單 
管理幹部 每週二、四

辦理 
（定期檢查） 

2 
個人內務整齊、安全檢查、服裝

儀容檢查單 督訪人員 每月二次 （不定期檢查） 

3 役男早晚點名清冊 管理幹部 早點名：每週二、四辦理 
晚點名：每日(週五、六除外)辦理 

4 役男宿舍臨時外出登記單 申請人 遇案辦理  

5 替代役男公益時數證明單 申請人 遇案辦理  

6 役男公出申請單 申請人 遇案辦理 
進入 OA 系統

申請 

7 役男請假申請單 申請人 遇案辦理 進入 OA 系統

申請 

8 下勤後生活管理督訪紀錄表 服勤單位、監督單位 每半個月

或不定期  

9 管理幹部代理申請表 管理幹部、服勤單位 遇案辦理  

10 役男延長服勤時數請示單 申請人 遇案辦理  

11 臨時事故不及出勤證明單 申請人 遇案辦理  

12 役男榮譽假天數統計表 管理人員 遇案辦理 
進入 OA 系統

查詢 

13 役男差假統計表 管理人員 遇案辦理 
進入 OA 系統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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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試驗所役男宿舍  月份 
個人內務整潔、安全檢查、服裝儀容檢查表 

評分日期：   年   月   日 

組室 姓名 
內務整齊、安全檢查 服裝儀容 備註 

累積 
床上內務 桌面 

房間整潔（地板、垃圾

桶、衣櫃、違禁品等） 
頭髮、鬍子、

衣褲、鞋子等 
注意事項 

        

        

        

        

        

        

        

        

        

        

        

        

        

        

        

        

        

        

        
 

良好：○ 尚待加強：△扣 l 點 髒亂不合格：×扣 2 點 
 

管理幹部簽名： 
主管核批（第二層決行） 

※ 本單每週二、四上午 7:20-7:50 檢查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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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試驗所役男宿舍  月份 
個人內務整潔、安全檢查、服裝儀容檢查表 

評分日期：   年   月   日 

組室 姓名 
內務整齊、安全檢查 服裝儀容 備註 

累積 
床上內務 桌面 

房間整潔（地板、垃圾

桶、衣櫃、違禁品等） 
寢室內 
公共區域 

頭髮、鬍子等 注意事項 

         

         

         

         

         

         

         

         

         

         

         

         

         

         

         

         

         

         

         
 

優良：☆加 2 點 良好：ˇ加 1 點 尚可：○不加點 尚待加強：△扣 l 點 髒亂不合格：×扣 2 點 
※ 寢室內公共區域髒（凌）亂者，該寢室所有役男均扣生活考評。 

※ 服裝不整，鬍子未刮除者，扣 2點，無加點。 

管理幹部簽名： 
督訪人員簽名： 

※ 不定期檢查登記：每月兩次，由督訪人員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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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試驗所役男點名清冊（  年  月  日至  月  日） 

服勤單位 姓名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備考 
晚點 晚點 早點 晚點 晚點 早點 晚點 

          

          

          

          

          

          

          

          

          

          

          

          

          

          

          

          

          

          

 

ˇ 在宿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 外出補習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 請假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 辦公室進修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 辦公室加班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 不到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管理幹部簽名        

 

主管核批（第二層決行） 

※ 每週二、四早上 7 時至 7 時 30 分實施早點名；每日（週五、六除外）晚間 10 時，實施晚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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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 代 役 男 公 益 時 數 證 明 單 
        

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服務項目 服務時段 時數 日期 服務項目 服務時段 時數 

               

                

                

                

        

管理幹部簽名：       

        

備註：替代役男欲以公益服務時數申請榮譽假，請事先向管理幹部拿取此張證明單，正本務必附於假單。   

 

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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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試驗所替代役役男宿舍臨時外出登記單 

日期 服勤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外出

時間 
回舍

時間 外出事由 管理幹

部審核 備考 

         

         

         

         

         

         

         

         

         

         

         

         

         

         

         

         

備註：1.晚間 8 點以前為用餐及自由活動時間，8 點以後應於宿舍備勤。 
2.役男於備勤期間（8 點至 10 點）遇事外出應依規定填寫本表，並經管理幹部核准。10 點以後，除

專案簽准者外，一律不得外出。外出超過 10 點未回宿舍，以逾假未歸論處。 
3.外出事由以處理公務、運動、讀書、購物、會餐為限，不得涉足網咖等不良場所。 
4.活動範圍限於辦公室、台中市（霧峰區、大里區、南區）、南投市或草屯鎮等地方為原則。如遇急

要事故需到上述以外地區，應先向服勤單位管理人員報備認可後，方得外出，並於事後請服勤單位

管理人員於備考欄內簽認。 
5.每週外出申請不得超過 2 次（含外出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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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替代役男下勤後生活管理之督訪輪值表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No. 排班日期 督訪人員 實際督訪 
日期時間 

督訪人 
簽  名 

下次督訪人
簽     收 備考 

       

       

       

       

       

       

       

       

       

       

       

       

※ 值勤注意事項： 
一、督訪次數原則每半個月實施 1 次；可利用平常晚上 8 時至 10 時間或收假日執行。 
二、輪值人員須於本表簽名，並填寫督訪紀錄表，送陳機關首長核閱後，交由下一位督

訪人員簽收。 
三、輪值人員因事不克值勤者，請自行覓妥其他人員互換，並向人事室報備。 
四、若有事未盡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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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替代役男下勤後生活管理督訪紀錄表 

督訪人員  役男人數  

督訪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至    時    分 

督  訪  項  目 督  訪  結  果 

1.役男寢室內務、盥洗及日常用品是否放置整齊。 □是       □否 

2.管理幹部是否對役男實施內務檢查並作紀錄。 □是       □否 

3.役男外出服裝儀容是否整齊清潔。 □是       □否 

4.是否實施門禁管制及役男外出登記是否確實。 □是       □否 

5.役男起床及就寢時間是否正常，是否實施早晚

點名並作紀錄。 □是       □否 

6.宿舍是否禁放違法、違禁或危險物品。 □是       □否 

7.宿舍是否嚴禁酗酒、賭博、高聲喧嘩、留宿外

人及其他違紀違法行為。 □是       □否 

督       訪       紀       要 

一、優點： 
 
 
二、缺點 
 
 
 
三、改進建議 
 
 
 
 役 男 訪 談 紀 要（對役男生活管理現狀之評價、建議或需要協助事項） 
 
 
 
 
督訪人員            人事室          秘書室           批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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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管理幹部代理申請書 

代理日期：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申請日期： 

區  分 組室別 姓  名 簽  章 

申請人    

代理人    

事  由  

單位主管                 核稿                    批示 

-2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替代役役男  年  月份延長服勤請示單 

服務

單位  姓        名  

日期 
起迄時間 時

數 延長服勤事由 
單位管理

人    員 
所長或組室 
主管核定 時 分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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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役男臨時事故不及出勤證明單 

單位  姓名  役男編號  

未

及

使

用

刷

卡

機

簽

到

、

退

原

因 

□  上班 

□  下班 

□  公出（出） 

□  公出（進） 

□  加班 

□  其他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原因： 

申請人  
單  位 
管理人  

單位主管 
核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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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役男權益暨生活扶助事項 

 

-27- 



替代役役男就診小秘笈 

告知院所－憑役男身分證就醫，免支付部分負擔。役男就醫身分代碼

906。 

提醒院所－替代役役男醫療費用相關事宜若有疑問，請洽詢所轄健保單

位。 

先墊再退－部分負擔遭誤收時，10 日內儘速持收據至原就醫院所辦理退

費。 

役政署 0800-491-022 轉保險科 

健保署 0800-030-598 

 

 

申請傷殘檢定、團體保險給付小叮嚀 

傷殘檢定－役男服役期間發生傷殘，申請傷殘檢定，應於服役期間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向服勤單位提出函送役政署辦理。 

團保給付－役男遭受意外事故，身體受傷致死亡或殘廢，2 年內保險公

司依契約規定給付保險金。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公告於役政署網站（主

選單－業務資訊－役政法規查詢－權益類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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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役男就醫醫療費用補助作業規定 
(101 年 12 月 28 日 修正 )   

   

一、為利各權責單位申報替代役役男（以下簡稱役男）醫療費用補助作業，確保
役男就醫權益，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本作業規定所稱權責單位及其應辦事項如下： 
 (一)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１、提供役男就醫醫療服務。 
      ２、向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健保局）申請支付役男就醫，依 
          全民健康保險法規規定應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 
      ３、役男傷病於無保險病房時住診上一等級病房切結書之確認與核 
          章。 
      ４、依規定收取掛號費、證明書費及不給付項目之費用等並開立收 
          據交付役男。 
 (二) 各訓練單位： 
      １、協助役男（含宗教因素服替代役者）於基礎及專業訓練期間就 
          醫，並向內政部役政署（以下簡稱役政署）申請全民健康保險 
          不為給付，而為醫療必須之補助費用。 
      ２、役男因公傷病住院，開立役男因公傷病證明書。 
 (三) 各服勤單位： 
      １、協助役男就醫，並向役政署申請全民健康保險不為給付，而為 
          醫療必須之補助費用。 
      ２、役男傷病住院至屆滿役期未癒，報請役政署准予繼續治療，及 
          協助役男申請後續相關醫療費用補助。 
      ３、役男因公傷病住院，開立役男因公傷病證明書。 
 (四) 鄉（鎮、市、區）公所：役男因公傷病退役或停役返鄉後，經全民 
      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判定與服役期間因公所患之傷病有關聯而需 
      醫治，及役男因公傷殘在法定領卹期間就醫，其相關醫療費用申請 
      補助之核發及向直轄市、縣（市）政府陳報補助費用。 
 
三、役男傷病就醫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處理作業： 
 (一) 役男就醫時應繳驗證件如下： 
      １、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健保卡）。 
      ２、役男身分證或其他足以證明身分之證件。 
 (二) 補助項目：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規定，應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 
 (三) 補助作業程序： 
      １、由役政署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分二次預撥補助費用予健保局協助 
          轉支付役男就醫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並由健保 
          局提供役男就醫名冊，向役政署辦理核銷作業，以備審計部查 
          核。  
      ２、役男住院應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其住院日在役男身分證有效 
          期限內，而出院日逾有效期限者，仍屬役政署補助範圍，由健 
          保局轉付相關醫事服務機構，並載明於就醫名冊。 
      ３、役男之門診或急診掛號費用，依各醫事服務機構規定，向役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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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收取，並開立收據。 
 (四) 補助役男期限：一般替代役役男身分證有效期限以註記之限用日期 
      為準；研發替代役役男身分證有效期限以註記之醫療費用補助期限 
      為準。 
 
四、役男傷病就醫屬全民健康保險不給付範圍之處理作業： 
 (一) 補助項目及額度： 
      １、屬全民健康保險法醫療保險不給付範圍中，經役政署認定該傷 
          病與服役勤務相關或具積極治療之必要者，該醫療項目之醫療 
          技術費、醫師診察費、手術費；其補助額度如下： 
          (１)醫療技術費：按收據金額補助百分之八十。但最高補助金 
               額以新臺幣四千元為限。 
          (２)醫師診察費：按收據金額補助百分之八十。但最高補助金 
              額以新臺幣一千元為限。 
          (３)手術費：按收據金額補助百分之八十。但最高補助金額以 
              新臺幣二萬元為限。惟若於全民健康保險法醫療保險給付 
              範圍內已有替代給付治療方式者，最高補助金額以新臺幣 
              一萬元為限。例如：心室中膈缺損，未運用傳統開心修補 
              手術或經審定之心導管心室中膈缺損關閉術者。 
      ２、下列項目得補助醫療技術費、醫師診察費、手術費，其補助額 
          度準用前款規定辦理。但其治療所需之特殊衛材及一般材料， 
          由役男自付費用： 
         (１)預防接種。 
         (２)藥癮治療。 
         (３)美容外科手術。 
         (４)非外傷治療性齒列矯正。 
         (５)預防性手術。 
         (６)人工協助生殖技術。 
      ３、無保險病房時之上一等級病房費差額，補助日數以兩日為限， 
          每日最高補助金額以新臺幣八百元為限。但役男因公傷病或經 
          核列生活扶助甲級，經權責單位出具因公傷病證明書（應由權 
          責單位比照替代役役男撫卹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四款規定所列情形認定並出具，格式如附件一）或列級資料者 
          ，其傷病住院期間無保險病房時之上一等級病房費差額不受前 
          開補助日數限制，惟於有保險病房空床時，應立即辦理轉房， 
          未辦理轉房者，該段住院期間不予補助。 
 (二) 補助作業程序： 
      １、就醫期間之醫療費用補助，應由役男先行支付後，於三個月內 
          由權責單位協助役男檢附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二）及醫事服務 
          機構開立之收據正本，送役政署審查核發補助。 
      ２、役男傷病住院期間如無保險病房而住上一等級病房，其病房費 
          差額應由役男先行支付後，於三個月內由權責單位協助役男檢 
          附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二）、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三）及醫事 
          服務機構開立之收據正本，送役政署審查核發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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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下列項目由各級政府或役男支付費用，不予任何補助： 
      １、依相關法令已由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 
      ２、變性手術。 
      ３、成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４、指定醫師、特別護士及護理師。 
      ５、血液。但因緊急傷病醫師診斷認為必要之輸血，不在此限。 
      ６、人體試驗。 
      ７、日間住院。 
      ８、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 
      ９、交通、掛號、證明文件。 
      １０、義齒、眼鏡、助聽器、輪椅、柺杖及其他非積極治療性之裝 
            具。 
      １１、其他由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擬訂，經健保會審議，報衛生署 
            核定公告之診療服務及藥物。 
 
五、役男傷病住院至屆滿役期未癒，經層報役政署准予繼續治療者，由服 
    勤單位依照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辦理。 
 
六、役男因公傷病退役或停役返鄉後，經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判定 
    與服役期間因公所患之傷病有關聯而需醫治者，及因公傷殘在法定領 
    卹期間者，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規定，應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由役 
    男先行支付後，於三個月內持醫療院所開立之收據及證明文件，向戶 
    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補助，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併入每季生活扶助經費向役政署結報。 
 
七、各權責單位應嚴加考核，依規定辦理，不得有不實之虛報或惡意浪費 
    醫療資源。倘有違反規定情事，由役政署簽報議處，並列管追繳已核 
    發之補助費。 
 
八、役男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查明屬實者，追繳相關補助費用，並視情節輕 
    重移送檢調單位偵辦： 
 (一) 役男身分證已逾有效期限，仍故意持以就醫。 
 (二) 冒用其他役男身分證就醫。 
 (三) 將役男身分證轉交他人使用。 
 (四) 有保險病房空床時，未立即轉房。 
 (五) 無就醫之事實。 
 
九、役男就醫請假四個小時以內者，得憑就醫掛號收據向服勤單位請（銷 
    ）假，不須檢附醫院診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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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全銜）因公傷病證明書         字第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姓 名  

原 屬 服 勤 單 位  

服 勤 職 務  

傷 病 時 間  

傷 病 地 點  

當 時 狀 況  

治 療 醫 院  

傷 病 原 因  

 
主  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單位印信 

 

-32- 



附件二 
全民健康保險不給付而屬於醫療必須項目就醫醫療費用補助申請表 

役

男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統 一 編 號  

服 勤 單 位  

甲 級 生 活 扶 助 戶 □是（檢附證明） 

□否 

因 公 傷 病 □是（符合下列其一者） 

  □冒險犯難。 

  □執行勤務發生意外或猝發疾病。 

  □保衛公共安全或救護公共災害。 

  □因公差遇險或罹病。 

□否 

役

男

就

醫

料

 

就 診 醫 院  

治 療 時 間  

傷 病 原 因  

治 療 過 程 簡 述  

申 請 項 目 □醫療技術費□醫師診察費□手術費 

□無保險病房之上一等病房差額 

申請人：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役
男
帳
戶
資
料 

戶名： 

立帳郵局： 

局號： 

帳號： 

請領金額： 

核定金額： 
 

填表說明： 

一、醫療費用補助項目：醫療技術費、醫師診察費、手術費及無保險病房之上一等

病房差額。 

二、請檢附相關收據正本。 

三、醫療補助費逕撥入役男帳戶，請詳確填列匯款戶名、立帳郵局、局號、帳號。 

四、核定金額請勿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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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人因傷病住○○醫院，茲因該院保險病房無床位，為求完

整醫療診治，先行住非保險病房療養，俟保險病房空床時，即立

即轉房。倘有故意延遲或拒絕轉至保險病房，願自行負擔病房費

差額。 
此致 

內政部役政署 
 
 
 

立切結書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家長（配偶或法定代理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醫院：                           （印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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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須知 

本須知攸關您及家人的權益，請詳細閱讀以下資料，不要讓自己的權益睡

著了！  

役男受徵召服兵役期間，役政機關對於役男家屬不能維持生活而經核列為

生活扶助對象者，依法辦理各項生活扶助。 

一、家屬範圍：指役男之配偶及民法第 1114 條與役男互負扶養義務之親屬。

前項家屬除配偶、直系血親及兄弟姊妹外，以役男服役前 1 年經戶籍

登記持續為同戶生活者為限。 

二、扶助條件：凡役男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家屬人數，每人每月未達內政

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布當年最低生活費，且家庭財產未逾一定金額者。 

不能維持生活役男家屬依其收入區分為下列扶助等級： 

1、甲級：未達當地最低生活費標準 10%者。 

2、乙級：已達當地最低生活費標準 10%以上，未達 70%者。 

3、丙級：已達當地最低生活費標準 70%以上，未達最低生活費標準者。 

三、家庭總收入：指役男與其家屬之存款利息、動產及不動產收益、研發

替代役役男第 3 階段服役期間之工作收入、其他收入及役男家屬工作

收入之總額。但社會救助給付之收入，不列入家庭總收入計算。 

四、家庭財產限額： 

1、動產：全家人口存款本金、投資及有價證券按面額計算之合計金額，

未超過一人時為新臺幣 250 萬元；每增加一人，增加新臺幣 25 萬

元。 

2、不動產：以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依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第 2 條公告

之當年度不動產限額計算。但家屬之自用住宅（含該基地）及未產

生經濟效益之土地不列入。 

五、發放基準： 

1、役男徵集服役達 1 個月以上者，依核列等級，按其役期長短發給一

次安家費及春節、端午、中秋等三節生活扶助金。 

甲級 1 口：15,400 元。 

乙級 1 口：9,300 元。 

丙級 1 口：4,650 元。 

2、徵集入營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達 2 個月者，依核列等級，發給一

次安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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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級 1 口：20,520 元。 

乙級 1 口：12,320 元。 

丙級 1 口：6,160 元。 

六、扶助口數計算方式： 

1、一次安家費最高以 4 口為限；兄弟同屬役男者，得分別核發。 
2、三節生活扶助金最高以 4 口為限；兄弟同屬役男者之計算如下： 

（1）同戶生活者，以一家計算，最高以 6 口為限。 

（2）不同戶生活者，依戶數分別計算，各戶最高以 4 口為限。 

3、役男之配偶及直系血親不受前述口數計算限制。但直系血親尊親屬

僅得由兄弟一人申領，不得重複。 
七、請求複查時間： 

1、役男家屬接到核定結果通知後，對於審查核定事項，認有不符事實

時，應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 30 日內，檢具證明文件向原核定機關

請求複查。 

2、役男家屬因年齡、人口或財產變動，致需申請扶助或足以影響原核

定扶助等級者，得檢具有關證明，向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或

重新調查。 

3、原於調查家況時表示不需生活扶助經記錄有案之役男家屬，得於役

男應徵(召)集在營(勤)服兵役期間內，提出重新調查家庭狀況；於

役男退役或解除召集後，不得再行提出。 

八、家屬生活困難，需要辦理生活扶助： 

是：請攜帶全戶戶籍謄本、全戶最近 1 年各類所得及財產歸戶清單向

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辦理。 

否：表示不需生活扶助經記錄有案之役男家屬，得於役男應徵(召)集

在營(勤)服兵役期間內，提出重新調查家庭狀況；於役男退役或解

除召集後，不得再行提出。 

 

案例一：役男設籍臺中市，父親滿 55 歲、母親於早餐店工作、弟弟仍在學，

家裡房屋 1 棟、土地 1 筆，公告現值為 1,987,800 元。 

審核（計算）方式： 

父親滿 55 歲，以無工作能力認定，不列計收入。 

母親最近一年財稅資料所得 203,550 元，低於基本工資（18,780 元×1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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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25,360 元），以基本工資 18,780 元核算工作收入；弟弟在學，以無工

作能力認定，不列計收入。 

不動產：房屋為自用住宅，不列入；土地 1,987,800 元未達當年度不動產

限額 300 萬，不列入。 

全戶扶助口數 3 口 

全年總收入 18,780 元×12 個月＝225,360 元。 

全年總支出 11,066 元（臺中市 102 年所公布最低生活費）×12 個月×3 口＝

398,376 元。 

225,360 元÷398,376 元＝56％（全戶收支比已達當地最低生活費標準 10％

以上，未達 70％），核列為乙級 3 口。 

 

案例二：役男設籍新北市，父親全年工作收入 485,248 元、母親未滿 55 歲，

姐姐全年工作收入 346,865 元、妹妹仍在學。 

審核（計算）方式： 

母親最近一年財稅資料查無收入，因未滿 55 歲，以基本工資 18,780 元

（18,780 元×12 個月＝225,360 元）核算工作收入，弟弟在學，以無工作能

力認定，不列計收入。 

全戶扶助口數 4 口 

全年總收入：485,248＋225,360＋346,865＝1,057,473 元。 

全年總支出 11,832 元（新北市 102 年所公布最低生活費）×12 個月×4 口＝

567,936 元。 

1,057,473 元÷567,936 元＝186％（全戶收支比已達當地最低生活費標準以

上），不符合扶助規定。 

 

案例三：扶助口數計算方式： 

1、以案例二為例，若役男戶內還有 2 個弟弟，則役男家屬共有 6 位。 

審核（計算）方式： 

一次安家費與三節生活扶助金最高以 4 口為限，因此，如經核定為生活

扶助戶，扶助口數為 4 口。 

2、役男 A、B 為兄弟，戶內有父親、母親、姐姐、妹妹、3 個弟弟（二兄弟

同時在營－同戶生活）。 

一次安家費最高以 4 口為限；兄弟同屬役男者，得分別核發。同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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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三節生活扶助金，以一家計算，最高以 6 口為限，役男之配偶及直

系血親不受前述口數計算限制。但直系血親尊親屬僅得由兄弟一人申

領，不得重複。 

審核（計算）方式： 

役男 A 先入營，家屬為 8 口，發給一次安家費 6 口及三節生活扶助金 8
口（父母不受口數計算限制）。 
後入營役男 B 之家屬為 7 口，發給一次安家費 4 口（父母僅得由兄弟一

人申領，不得重複）。 
3、役男 A、B 為兄弟，役男 A 戶內有父親、母親、2 個姐姐，1 個妹妹；役

男 B 戶內有 3 個弟弟（二兄弟同時在營－不同戶生活）。 

一次安家費最高以 4 口為限；兄弟同屬役男者，得分別核發。兄弟同屬

役男，不同戶生活者，依戶數分別計算，各戶最高以 4 口為限，役男之

配偶及直系血親不受前述口數計算限制。但直系血親尊親屬僅得由兄弟

一人申領，不得重複。 

審核（計算）方式： 

役男 A 先入營，扶助口數為 5 口，發給一次安家費 5 口及三節生活扶助

金 5 口（父母不受口數計算限制）。 
後入營役男 B 之扶助口數為 3 口，發給一次安家費 3 口及三節生活扶助

金 3 口（父母僅得由兄弟一人申領，不得重複）。 
 

※因各個家庭狀況不同，無法一一列舉，若對計算方式有疑義，請洽詢戶

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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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役男服役期間申請傷殘檢定相關規定宣導： 

一、替代役役男：服役期間發生傷殘，應檢具醫院診斷證明書及

病歷紀錄（摘要、手術紀錄或病理報告）等相關資料，於服

役期間向服勤對提出申請。 

二、服勤單位：應於服役期間協助役男檢附因公傷病證明書（非

因公免附）、傷病報告（格式如附表）連同醫院診斷證明書及

病歷紀錄（摘要、手術紀錄或病理報告）等相關資料，函送

役政署辦理傷殘檢定。 

三、傷殘檢定：服替代役期間因傷或因病發生傷殘，依據替代役

役男撫卹實施辦法第 8條規定，傷殘等級之認定以傷癒或治

療終止或確知目前醫學技術無法矯治時，經鑑定身體功能確

有障礙無法恢復時之檢定為準。 

四、申請殘等複檢者：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 33條第 2、3項規定，

以服替代役期間為限。但因公成殘核定有案者，於不具替代

役現役身分之日起 5年內，因同一原因殘等增劇時，經複檢

屬實，得改列殘等。 

五、替代役役男服役期間發生傷病，請參考如符合「替代役役男

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第 2條暨附件之殘等標準及第 3條

相關規定後，應於服役期間提出傷殘檢定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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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機關全銜）     函 

事 由 替代役役男傷病報告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 文 者 內政部役政署 字 號            字第            號 

副 本 抄 送 

單 位 
 

地 址  

電 話  

傷 病 區 分 

姓 名  
原屬服勤 

單 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服役職務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起役日期  

梯 次  徵 集 地  

傷 病 原 因 (請詳細敘明)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 點  
接 到 所 屬

報 告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直 系 親 屬 及 配 偶 

關 係 姓 名 關 係 姓 名 

    

    

詳細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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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電話禮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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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電話禮貌注意事項 

一、接聽速度：電話鈴響 4 聲或 10 秒內獲得接聽服務。 

二、電話禮貌： 

（一）接話應對時，清晰報明單位名稱或自己姓名（氏），說「您好」、

「早安」等問候語。 

（二）結束時，有禮貌性用語（如「謝謝」等），並讓來電先掛電話。 

（三）轉接電話時告知將轉接之分機號碼／業務單位或業務承辦人員。 

（四）轉接電話時，說「幫您轉接，請稍候」等禮貌用語。 

（五）如轉接電話無人接聽，可說：「○○承辦人員目前忙線中，請問

是否留下電話？承辦人員回來後請其回電！或者我幫您轉接其他

電話」。 

（六）接話或轉接時之態度應謙和、熱誠。 

三、答話內容：仔細聆聽，給予詳盡回答，提供所需之資訊，不得有急燥、

不耐煩口氣，更不可口出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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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訊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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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個人電腦、電子郵件及網路使用規定 

為增進本所之替代役役男公務用個人電腦使用管理的有效性，以作為

規範個人電腦、電子郵件及網路使用的依據，訂定相關使用規定。 

一、個人電腦使用管理 

（一）個人電腦由本所服勤單位統一調配，並由技術服務組資訊人員協助

合法版權之軟體安裝，交替代役男處理公務使用，於合理的私務使

用個人電腦資源，須符合本所使用規範並受相關稽查管考。私人電

腦以協助公務處理為原則，需經該單位主管同意後始可攜入辦公處

所。該軟體安裝版權由設備擁有者負責，網路連結需填寫網路使用

申請書經網路管理單位審核後配發使用。 

（二）個人電腦帳號由該電腦保管人使用及維護，依本所規範使用並受稽

查管考。 

（三）個人電腦使用規定： 

1、設備應保持清潔，嚴禁擅自拆卸或加裝週邊設備或更改系統環境

設定。 

2、電腦開機或登入時應設定密碼，定期六個月更換，長度至少 8 碼

並符合複雜性原則並妥善保護。 

3、使用螢幕保護程式並設定密碼，長時問不使用應關機並關閉相關

電源。 

4、禁止下載或安裝來路不明、有違反法令疑慮及與業務無關的電腦

軟體，禁止使用點對點互連軟體或提供檔案分享。 

5、勿任意移除或關閉電腦病毒防毒，並隨時更新病毒碼及定時掃毒

檢測。 

6、啟用個人防火牆並配合微軟軟體更新服務機制修補漏洞，保持更

新至最新狀態。 

（四）其他規定： 

1、資訊人員得不定期掃瞄及監測個人電腦異常使用情形，經掃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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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有異常之情況者，由資訊人員將名單及違規事實移送該單位

主管或政風室處置。 

2、非合法之軟體使用，以致侵權或違反法律者應負法定責任。 

3、處理個人資料，應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等規定，審慎處理

及保護個人資訊。 

4、其他未竟事宜，依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

辦理。 

二、電子郵件帳號管理 

（一）申請：1.服役於本所之役男有電子郵件帳號需求時，須填寫「本所電

子郵件系統帳號使用申請書」，由單位審核及資訊人員技術審查後

配發，帳號於申請使用期間結束後停止使用。2.本所不提供外部電子

郵件收發。3.使用者如長期未收信以致影響郵件伺服器正常運作時，

基於業務需要得移除該帳號。4.電子郵件帳號僅限申請人本人使用，

不得借予他人。 

（二）管理：1.不得於網路上利用任何方式發送大量郵件，以避免浪費網路

資源及增加系統負擔。2.使用電子郵件軟體應關閉收信預覽功能，並

勿任意開啟不明來源的電子郵件。3.寄件者資訊需使用真實姓名，以

供識別。4.若使用者違反相關法律規定時，應自行負法律責任。 

（三）其他：本所所有內寄及外送電子郵件均交由系統檢查並備份，以使

電子郵件能有效使用並供事後稽核。資訊人員得不定期掃瞄及監測

電子郵件異常活動情形，經掃瞄及監測有異常之情況者，由資訊人

員將名單及違規事實通知該單位主管及移送政風室處置。 

三、網際網路使用 

本所役男使用網路時，應遵守網路安全規定，於授權範圍內存取網路

資源，並遵循網路使用規範以保護網路安全。 

（一）利用網路芳鄰的檔案分享功能提供他人存取檔案時，應僅針對必要

對象開放使用權限，避免將權限完全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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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持高度之警戒心，防範不法人士以社交工程方法（Social Engineering) 

騙取帳號及通行碼入侵。 

（三）不得以任何方式竊取他人之登入帳號、通行碼；不得使用任何軟體、

設備竊聽網路上之通訊；不得使用任何手段干擾或妨害網路之正常

運作；不得嘗試入侵防火牆主機；不得於網路上儲存、建置或傳播

色情文字、圖片、影像、聲音等資訊。 

（四）作業時應具備高度之危機意識，如發現疑似系統安全危機時，儘速

通報本所資安處理小組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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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政風法令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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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風法紀教育 

（一）相關規定 

按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六條規定，替代役役男分發後依其所服替

代役類役別之法令規定執行勤務。是以，役男依各需用機關服勤管

理要點規範之勤務執勤時，符合刑法上「廣義公務員」之身分，若

涉及貪瀆案件，比照公務人員依「貪污治罪條例」從重量刑。 

（二）相關案例［役男涉嫌夾帶違禁品入監案］ 

臺灣○○監獄替代役役男邱○○負責崗哨、合房助勤等勤務，

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該監獄之受刑人莊○○因欲在監獄內

使用行動電話與外界聯絡，與受刑人曹○○、楊○○共同基於犯意

聯絡，分別以新台幣 1 萬 3 仟元及 2 仟元委託替代役男邱○○購買

行動電話一支等，扣除購買行動電話 6 仟元，餘款 7 仟元則作為役

男邱○○代購行動電話夾帶入監之收賄報酬。役男邱○○於○○年 8

月 15 日利用執行勤務之便，將行動電話轉交給受刑人使用，因受刑

人莊○○不諳行動電話使用程序，而發出電話鈴聲，驚動該監獄合

房主管，始發現上開情事。案經臺灣○○監獄移送臺灣○○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臺灣○○地方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判處役男邱○○有期徒刑 5 年 2 月，褫奪

公權 2 年，所得之 7 仟元並予追繳沒收。 

二、公務機密方面： 

（一）相關法規： 

1.有關分發至各機關服務之替代役役男係刑法上之「廣義公務員」，

故渠有可能接觸到服務單位之公務機密文書（如「刑法」中之國防

秘密或國防以外之業務秘密、「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中之個

人基本資料、「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中之文書保密規定……等等），

假若役男是「故意或過失」而將上述機密文書洩露（或販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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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但會觸犯「刑事上」之法律責任，可能還要負起「民事上」之

損害賠償責任，此不可不慎。 

2.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

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露，退職後亦同。公

務員未得長官許可，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名義，任意發表有關職

務之談話。」 

3.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文書保密規定第 78 點第 1 項第 8 款：「職務上

不應知悉或不應持有之公文資料，不得探悉或持有。因職務而持有

之機密文件，應保存於辦公處所，並隨時檢查，無繼續保存之必要

者，應繳還原發單位；無法繳回者應銷毀之。」 

4.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1 款：「國家機密應保管於辦公

處所，其有攜離必要者，須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主管人員核准。」 

5.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7 條：「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

應指定專人依相關法令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

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第 l 項：「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

致當事人權益受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損害因天災、事變

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不在此限。」 

6.刑法第 132 條：「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秘密之

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

以下罰金。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 1 項之文書、

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7.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32 條：「洩漏或交付經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者，

處 l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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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罰金。第 1 項之未遂犯

罰之。」 

（二）相關案例：［公事家辦無人問，一旦洩密天下知】 

1.某政府機關簡任主管○○○習慣將經手（包含屬下陳核及其他課室

會辦）公文之電子檔拷貝留存備用，並經常以隨身碟再將其拷貝至

家中電腦硬碟儲存運用。孰料，其家用電腦早遭駭客植入後門程式

而不自知，以致長期大量經手之機密文書陸續外洩，直至我國情治

單位查獲上情且依法偵辦時，其方知事態嚴重卻為時已晚，事發後

某民意代表召開記者會對其所屬機關嚴詞評擊，經各媒體大幅報

導，損害政府機關形象。 

2.近年資訊安全漸獲各政府機關重視，相繼購置更新資訊系統之防火

牆及防毒軟體等設備，並加強實施各項資訊稽核、宣導及訓練，因

此各機關資訊系統之防護能力也相對提昇。然而，公務員將公事攜

回家中處理之情形仍屢見不鮮，惟家中個人電腦畢竟防護力較低，

且與其他成員共用容易遭駭客入侵而不自知。本案○○○私下將機

密文書攜離辦公處所實已具行政責任，嗣因家中電腦遭駭客入侵致

機密文書外洩，更須負刑事責任，對機密維護及機關形象造成極大

之傷害。 

三、安全維護方面： 

（一）相關規定： 

○○機關去（97)年曾發生「民眾擅闖組長辦公室拿走桌上文件」

及「醉漢到第一辦公室鬧事」等不愉快事件，該機關目前有三個辦

公室，目前已分別在各辦公室一樓門口設置服務台，而白天服務台

都有排班由替代役役男輪值服勤，故輪值服勤之替代役役男就需發

揮「接聽電話，門禁管制」等功能。若役男於服務台值勤之際，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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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眾或廠商來著洽公，應請渠在值日簿上登記並留下其基本資

料，俾將來發生偶突發狀況時有資料可供查詢，進而確保機關安全。 

（二）相關案例：﹝駐衛保全缺失］ 

96 年 6 月 10 日花蓮縣○○鄉公所遭竊賊侵入，○○保全公司雖

已收到入侵訊號，卻無法及時處理，以致 2 樓電腦主機房內之電腦

伺服器計 8 台遭竊，存於伺服器之公務資料全部遺失，嚴重影響該

所公務處理，電腦設備損失金額約一百三十餘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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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本所週邊環境介紹、

服勤單位及相關業務

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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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所週邊環境介紹： 
(一) 大門口右側設有郵局提款機。 
(二) 中午可在訓練中心用餐。 
(三) 萬豐派出所位在農試所往南投方向，距離農試所約 300 公尺。附近

有許多餐飲店可供選擇。 
(四) 附近商圈，需至霧峰或草屯地區。 
(五) 國軍臺中醫院：台中縣太平市中山路 2 段 348 號；電話 04-23934191 

           中清分院：台中市忠明路 500 號；電話 04-22033178#9 
(六) 替代役男除了日常生活外，另因工作或權益及涉及相關法律疑義

時，可洽詢本所法律諮詢律師王文聖先生；電話 04-23726742 

二、本所服勤單位及相關業務單位聯絡人： 
單   位 聯絡人 電  話 備  考 
農化組 陳柱中 04-23317434  
作物組 陸明德 04-23317109  
生技組 杜元凱 04-23317321  
農場組 李裕娟 04-23317751  
植病組 蔡志濃 04-23317504  
種原組 溫英杰 04-23317800  
應動組 黃毓斌 04-23317634  
農經組 陳源俊 04-23317659  

花卉中心 戴廷恩 05-5828305  

秘書室 何榮煌 04-23317219 宿舍管理業務（或

洽許恒章先生） 

秘書室 張富洲 04-23317215 
（上班時間） 

差勤業務（或洽佟

志峰先生） 
政風室 黃瑋琳 04-23317210 政風業務 

人事室 黃幸琪 04-23317224 
（上班時間） 

替代役業務總彙整 

※備註：本表單配合各年度服勤單位或承辦人異動，得隨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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